
1.检查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固定污染源检查单》

2.检查模块一：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查

3.检查项：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处理设施

4.检查内容：排污单位是否存在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物

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拆除、

闲置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行为

5.检查标准：

（1）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 版）

（2）依据条款：

第四十一条 燃煤电厂和其他燃煤单位应当采用清洁

生产工艺，配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或者采取技

术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

第四十三条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企

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粉尘、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应当采用清

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或者采取

技术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

第四十五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

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

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

放。

第四十七条 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

的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

减少物料泄漏，对泄漏的物料应当及时收集处理。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

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

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

第四十九条 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产生的

可燃性气体应当回收利用，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的，应当进

行污染防治处理。

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的，应当及时修

复或者更新。在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期间确需排放可

燃性气体的，应当将排放的可燃性气体充分燃烧或者采取其

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并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报告，按照要求限期修复或者更新。

第八十一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

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

染。

第八十四条 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

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

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环

境。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

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三）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

未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

漏或者对泄漏的物料未及时收集处理的

（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

（五）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

产开采等企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遮盖、

清扫、洒水等措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

（六）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可燃

性气体未回收利用，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未进行防治污染处

理，或者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未及时修

复或者更新的。


	3.检查项：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处理设施

